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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以下簡稱師資生)，

積極參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暨其他單位辦理之教育相關研習、活動

及志工服務，增進其教育專業素養與熱忱，特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三十一條之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依本要點規定累計學習護照點數滿 50點以上，始得申領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證明，作

為申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用。 

他校轉入本校修讀教育學程者，其學習護照要求之點數，由本中心依個案核定。  

 

三、本校學生於通過教育學程甄試後，當年度 8月 1日起始具備師資生身份，其需參加下列

兩類課外學習活動(專業增能活動、服務學習活動)，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學習護照

點數之登錄： 

 

(一) 專業增能活動（大學部學生不得低於 20點） 

1.校內外教育專業研討會：大學部學生至少 5點，含講習會、演講等，每場採計 2點；

如另附 1200字以上之研習報告者，得再加計 1點（本中心及校內單位共同舉辦之研

習會至少需參加一場）。  

2.教育專業檢定：大學部學生至少 5點，通過本中心及校內單位共同舉辦之教育相關

專業能力檢定，每項檢定得採計 3點。 

3.於教育專業研討會中發表論文：若為共同發表者，每篇得依發表人順序加計點數(第

一順位為 5點計，第二順位至第五順位依序以 4點、3點、2點及 1點計)；若為單

獨發表者，每篇以 7點計。 

4.如為各學程專業發展之相關活動或研習，其登錄點數不得高於 5點。 

 

(二) 服務學習活動（大學部學生不得低於 25點） 

包含義務協助本中心辦理之行政服務活動，以及教育專業相關服務活動等兩大類。

其他與本中心業務無關或非教育專業相關之課外活動，不得採計。此類活動時數之

認證與採計，由本中心依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審核並登錄之。  

1.行政服務活動：凡協助本中心所承辦的各項活動（如返校座談研討會、學生甄選說

明會、新生選課說明會、研討會等），或擔任本中心相關組織幹部者，依實際服務時

數折半計算（即 2小時換算 1點）登錄點數。  

2.教育專業相關服務活動：(例如教育部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計畫、師資生實踐史懷哲

精神教育服務計畫、本校聯電課輔中心等)，其服務時數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參加證



明，由本中心核章後，依實際服務時數計算點數及登錄。惟該項服務為支薪活動時，

得依實際服務時數折半計算。  

3.實地學習：完成該類科規定之時數，可同時採計此項目抵免 25點。 

(三)彈性點數(5點)： 

可選擇自專業增能活動或服務學習活動中採計。 

四、點數之登記方式規定  

(一) 學習護照點數之申請與登錄，應於「開學第一個月內」或「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內」

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請時應檢具證明文件，交由本中心核章後登錄累計點數，逾

時得不予受理。  

(二) 相關證明文件之規定如下:  

1.參加教育專業研習會者：檢附研習活動日程表外，需擇一檢附研習結業證書、研習

條或研習課程表之影本乙份，並註明學號及姓名。  

2.參加教育專業研討會論文發表者：檢附研習活動日程表、發表論文集。  

3.參加教育專業檢定者：檢附本校發給之通過證明。 

4.參加服務學習活動者：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工作內容及實際工作時數之證明文件。 

5.參加各學程專業發展之相關活動或研習者：檢附活動內容及實際參與之證明文件，

並由系所單位主管出具該活動與學程專業發展有關之證明。  

6.若無上述證明文件，需填妥由本中心提供之「研習活動參與證明申請表」，並請主(承)

辦單位核章以資證明。  

五、師資生因重大傷病等不可抗力之正當事由，已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但無法符合第二點規定之點數以申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時，得檢附相關證明經本中心主

任核定，調整其採計點數總額。 

六、本要點經本中心師資培育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